
报告期间：2023年第二季度 币种、单位：⼈⺠币、万元
关联交易类型 本季度交易金额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（%）

授信类 0ᵅ 0ᵇ

资产转移类 0.00

服务类 23.24

存款和其他类型 4950.03

山东荣成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、金额数据四舍五入后小数点保留两位。
2、授信类交易数据体现为季末授信余额ᵅ，其中包含本行存出至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的定期/7天通知存款余额。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【2022】1号《银行保险机构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⼗六条规定，与⺟⾏集团内银⾏之间开展的业务可不适⽤关联⽅授信
余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的规定，故此比例ᵇ计算已剔除此类关联交易数据。
3、本次披露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1.93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《银行保
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21.31万元
。
4、本次披露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3048.94万元，以及补充
披露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
金额1901.09万元。
5、本行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应监管比例要求。



报告期间：2023年第二季度 币种、单位：⼈⺠币、万元
关联交易类型 本季度交易金额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（%）

授信类 0.00ᵅ 0%ᵇ

资产转移类 0.00

服务类 125.84

存款和其他类型 5669.14

广东恩平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、金额数据四舍五入后小数点保留两位。
2、授信类交易数据体现为季末授信余额ᵅ，其中包含本行存出至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的定期/7天通知存款余额。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【2022】1号《银行保险机构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⼗六条规定，与⺟⾏集团内银⾏之间开展的业务可不适⽤关联⽅授信
余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的规定，故此比例ᵇ计算已剔除此类关联交易数据。
3、本次披露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28.41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《银行
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97.43万
元。
4、本次披露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727.42万元，以及补充披
露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
额4941.72万元。
5、本行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应监管比例要求。



报告期间：2023年第二季度 币种、单位：⼈⺠币、万元
关联交易类型 本季度交易金额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（%）

授信类 1001.66ᵅ 0%ᵇ

资产转移类 0.00

服务类 52.34

存款和其他类型 117.43

湖南平江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、金额数据四舍五入后小数点保留两位。
2、授信类交易数据体现为季末授信余额ᵅ，其中包含本行存出至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的定期/7天通知存款余额。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【2022】1号《银行保险机构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⼗六条规定，与⺟⾏集团内银⾏之间开展的业务可不适⽤关联⽅授信
余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的规定，故此比例ᵇ计算已剔除此类关联交易数据。
3、本次披露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21.52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《银行
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30.82万
元。
4、本次披露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28.74万元，以及补充披
露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
额88.69万元。
5、本行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应监管比例要求。



报告期间：2023年第二季度 币种、单位：⼈⺠币、万元
关联交易类型 本季度交易金额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（%）

授信类 0ᵅ 0ᵇ

资产转移类 0.00

服务类 67.06

存款和其他类型 14269.03

福建永安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、金额数据四舍五入后小数点保留两位。
2、授信类交易数据体现为季末授信余额ᵅ，其中包含本行存出至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的定期/7天通知存款余额。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【2022】1号《银行保险机构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⼗六条规定，与⺟⾏集团内银⾏之间开展的业务可不适⽤关联⽅授信
余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的规定，故此比例ᵇ计算已剔除此类关联交易数据。
3、本次披露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29.12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《银行
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37.94万
元。
4、本次披露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5044.94万元，以及补充
披露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
金额9224.09万元。
5、本行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应监管比例要求。



报告期间：2023年第二季度 币种、单位：⼈⺠币、万元
关联交易类型 本季度交易金额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（%）

授信类 611.74ᵅ 0%ᵇ

资产转移类 0.00

服务类 16.67

存款和其他类型 52.64

重庆荣昌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、金额数据四舍五入后小数点保留两位。
2、授信类交易数据体现为季末授信余额ᵅ，其中包含本行存出至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的定期/7天通知存款余额。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【2022】1号《银行保险机构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⼗六条规定，与⺟⾏集团内银⾏之间开展的业务可不适⽤关联⽅授信
余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的规定，故此比例ᵇ计算已剔除此类关联交易数据。
3、本次披露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5.48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《银行保
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11.19万元
。
4、本次披露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0.00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
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
52.64万元。
5、本行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应监管比例要求。



报告期间：2023年第二季度 币种、单位：⼈⺠币、万元
关联交易类型 本季度交易金额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（%）

授信类 0.00ᵅ 0%ᵇ

资产转移类 0.00

服务类 42.52

存款和其他类型 13033.26

重庆丰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、金额数据四舍五入后小数点保留两位。
2、授信类交易数据体现为季末授信余额ᵅ，其中包含本行存出至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的定期/7天通知存款余额。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【2022】1号《银行保险机构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⼗六条规定，与⺟⾏集团内银⾏之间开展的业务可不适⽤关联⽅授信
余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的规定，故此比例ᵇ计算已剔除此类关联交易数据。
3、本次披露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14.72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《银行
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27.80万
元。
4、本次披露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2279.56万元，以及补充
披露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
金额10753.70万元。
5、本行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应监管比例要求。



报告期间：2023年第二季度 币种、单位：⼈⺠币、万元
关联交易类型 本季度交易金额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（%）

授信类 500.18ᵅ 0ᵇ

资产转移类 0.00

服务类 53.65

存款和其他类型 17115.63

重庆大足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、金额数据四舍五入后小数点保留两位。
2、授信类交易数据体现为季末授信余额ᵅ，其中包含本行存出至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的定期/7天通知存款余额。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【2022】1号《银行保险机构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⼗六条规定，与⺟⾏集团内银⾏之间开展的业务可不适⽤关联⽅授信
余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的规定，故此比例ᵇ计算已剔除此类关联交易数据。
3、本次披露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21.47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《银行
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32.18万
元。
4、本次披露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2590.95万元，以及补充
披露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
金额14524.68万元。
5、本行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应监管比例要求。



报告期间：2023年第二季度 币种、单位：⼈⺠币、万元
关联交易类型 本季度交易金额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（%）

授信类 1005.21ᵅ 0%ᵇ

资产转移类 0.00

服务类 31.84

存款和其他类型 7142.01

湖北麻城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、金额数据四舍五入后小数点保留两位。
2、授信类交易数据体现为季末授信余额ᵅ，其中包含本行存出至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的定期/7天通知存款余额。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【2022】1号《银行保险机构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⼗六条规定，与⺟⾏集团内银⾏之间开展的业务可不适⽤关联⽅授信
余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的规定，故此比例ᵇ计算已剔除此类关联交易数据。
3、本次披露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12.41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《银行
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19.43万
元。
4、本次披露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4019.74万元，以及补充
披露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
金额3122.27万元。
5、本行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应监管比例要求。



报告期间：2023年第二季度 币种、单位：⼈⺠币、万元
关联交易类型 本季度交易金额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（%）

授信类 0.00ᵅ 0%ᵇ

资产转移类 0.00

服务类 45.46

存款和其他类型 7061.39

湖北天门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、金额数据四舍五入后小数点保留两位。
2、授信类交易数据体现为季末授信余额ᵅ，其中包含本行存出至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的定期/7天通知存款余额。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【2022】1号《银行保险机构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⼗六条规定，与⺟⾏集团内银⾏之间开展的业务可不适⽤关联⽅授信
余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的规定，故此比例ᵇ计算已剔除此类关联交易数据。
3、本次披露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14.29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《银行
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31.17万
元。
4、本次披露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2121.69万元，以及补充
披露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
金额4939.7万元。
5、本行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应监管比例要求。



报告期间：2023年第二季度 币种、单位：⼈⺠币、万元
关联交易类型 本季度交易金额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（%）

授信类 0.00ᵅ 0ᵇ

资产转移类 0.00

服务类 135.78

存款和其他类型 54427.02

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、金额数据四舍五入后小数点保留两位。
2、授信类交易数据体现为季末授信余额ᵅ，其中包含本行存出至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的定期/7天通知存款余额。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【2022】1号《银行保险机构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⼗六条规定，与⺟⾏集团内银⾏之间开展的业务可不适⽤关联⽅授信
余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的规定，故此比例ᵇ计算已剔除此类关联交易数据。
3、本次披露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51.54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《银行
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84.24万
元。
4、本次披露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17003.93万元，以及补充
披露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
金额37423.09万元。
5、本行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应监管比例要求。



报告期间：2023年第二季度 币种、单位：⼈⺠币、万元
关联交易类型 本季度交易金额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（%）

授信类 0ᵅ 0

资产转移类 0.00

服务类 51.66

存款和其他类型 28,037.94ᵇ

大连普兰店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、金额数据四舍五入后小数点保留两位。
2、授信类交易数据体现为季末授信余额ᵅ。
3、本⾏与⺟⾏集团内银⾏之间开展的同业存款业务，包括资⾦的存⼊与存出均体现在存款类
ᵇ交易数据中。
4、本次披露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21.87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《银行
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29.79万
元。
5、本次披露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1674.47万元，以及补充
披露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
金额26363.47万元。。
6、本行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应监管比例要求。



报告期间：2023年第二季度 币种、单位：⼈⺠币、万元
关联交易类型 本季度交易金额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（%）

授信类 0ᵅ

资产转移类 0

服务类 25.66

存款和其他类型 52938.37ᵇ

北京密云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、金额数据四舍五入后小数点保留两位。
2、授信类交易数据体现为季末授信余额ᵅ。
3、本⾏与⺟⾏集团内银⾏之间开展的同业存款业务，包括资⾦的存⼊与存出均体现在存款类
ᵇ交易数据中。
4、本次披露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5.45万元，以及补充披露《银行保
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金额20.21万元
。
5、本次披露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包含本季度此类交易金额10370.17万元，以及补充
披露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生效后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此类交易
金额42568.20万元。
6、本行上述关联交易均符合相应监管比例要求。


